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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

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其中，独立董事严义明先生因公务未参加本次会议，已书面授权委托

独立董事曹胜根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翟新生先生因出差未参加本次会议，已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马萍女士

代为行使表决权）。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神火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宏伟 李元勋

办公地址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电话 0370-5982466 0370-5982722

电子信箱 shenhuogufen@163.com shenhuogufen@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172,275,106.96 9,240,855,656.63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8,857,944.04 611,724,884.18 -4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9,490,063.34 575,868,435.24 -165.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2,208,243.66 1,052,171,584.31 -5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3 0.322 -46.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3 0.322 -46.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10.22 下降4.81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53,143,169,833.90 53,932,219,792.25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93,840,909.77 5,912,287,146.98 4.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6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21

460,097,

571

0 质押

99,999,

800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8

259,972,

790

0 质押

200,000,

000

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9 81,452,666 0

河南惠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4 59,598,326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18,914,513 0

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9 18,779,33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5 18,00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7 14,658,5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0 7,681,04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圆信

永丰优悦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8 7,2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2008年1月，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商丘新创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99.97%的股权。 商丘天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

神火集团和本公司部分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发起设立的

民营企业。 根据《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神火集团

与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②商丘市普天

工贸有限公司为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

据《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

司与商丘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注：1、2018年5月29日，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于股票质押回购式交易到期后，将其持有公司的股份2.00亿股再次

用于质押式回购交易。

2、2018年7月24日，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将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全部购回并解除质押，完成本次股份解

除质押登记手续后，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被质押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受氧化铝等主要原辅材料价格同比大幅上涨、新疆地区征收政府性基金等因素影响，公司电解铝产品

的生产成本同比大幅上升；同时，受下属新庄煤矿、薛湖煤矿复工复产后按照“双六”规定组织生产影响，公司煤炭产品产

量同比大幅下降、成本大幅上升；公司主营产品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化压力为动力，以安全生产

为前提，以提升发展质量为主线，密切跟踪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努力把握行业发展态势，积极调整产业机构、优化产业布

局，尽可能改善困难的经营局面，整体实现了公司的稳健运行。

按照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2018年1-6月份公司生产煤炭279.70万吨 （其中永城矿区118.99万吨， 许昌、 郑州矿区

160.71万吨），销售274.00万吨（其中永城矿区120.51万吨，许昌、郑州矿区153.49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43.30%、

42.41%；生产型焦2.59万吨，销售2.83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51.80%、56.60%；生产铝产品55.71万吨（其中永城区域

15.62万吨，新疆区域40.09万吨），销售55.35万吨（其中永城区域15.16万吨，新疆区域40.19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

49.74%、49.42%；生产铝材冷轧产品2.86万吨，销售2.92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46.13%、47.10%；发电67.53亿度（其中

永城区域19.54亿度，新疆区域47.99亿度），供电63.59亿度（其中永城区域18.56亿度，新疆区域45.03亿度），分别完成年度

计划的53.49%、50.37%；生产阳极炭块30.53万吨（其中永城区域6.26万吨，新疆区域24.27万吨），销售28.81万吨（其中永

城区域5.77万吨，新疆区域23.04万吨），分别完成年度计划的52.46%、49.50%；生产氧化铝33.79万吨，销售33.63万吨，分别

完成年度计划的48.27%、48.04%。

2018年1-6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72亿元，同比减少0.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9亿元，同比减

少46.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氧化铝等主要原辅材料价格同比大幅上涨、新疆地区征收

政府性基金、煤炭产量同比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营产品电解铝、煤炭生产成本同比大幅上升，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2018年3月23日，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上海神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报告期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②2018年4月3日，公司子公司新疆神火物流有限公司依照法定程序解散，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

理局已核准注销，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董事长：崔建友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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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2018年6月30日，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50.00亿元， 占公司2018年6月30日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42.18%， 实际使用金额为人民币

109.53亿元，占公司2018年6月30日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6.83%。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炭素” ）日常业务运营的资金来源问题，公司拟

调整新疆炭素的担保额度，担保有效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未涉及调整的子公司担保事项仍按

以前年度有关股东大会决议执行。

拟调整的担保情况具体如下表：

金额：人民币（亿元）

序号

担保

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调整前的

担保额度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调整后的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

关联

担保

1

河南

神火

煤电

股份

有限

公司

新疆炭素 100.00 70.88 9.00 8.51 6.00 15.00 24.22 否

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第一条和《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上述担

保额度尚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召开事宜另行通知。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担保额度调整事宜不构成

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3月18日

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

住所：新疆昌吉州阜康产业园阜东二区（天龙矿业北侧收费站南侧）

法定代表人：王亚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32,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预焙阳极的生产销售；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信用评级：无独立评级公司对其进行评级，参考公司信用评级为AA-（展望：稳定）。

新疆炭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新疆炭素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96,750,122.02 2,197,126,327.51

负债总额 1,273,494,111.78 1,775,499,967.7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050,546,338.54 1,598,826,033.59

银行贷款总额 714,541,915.76 443,346,065.82

净资产 523,256,010.24 421,626,359.74

项 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021,666,646.12 1,606,570,961.88

利润总额 125,751,466.54 370,465,167.87

净利润 107,271,109.19 313,313,092.07

注：新疆炭素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新疆炭素自成立以来，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经查询，新疆炭素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最高额度担保，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公司将根据融资业务安排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在授权

期限内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履行担保事项，并要求被担保企业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担保的原因

根据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解决其日常业务运营的资金来源问题。

2、对担保事项的风险判断

新疆炭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其财务和经营决策，担保风险可控。

3、新疆炭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因此公司未要求被担保企业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企业未提供反担保，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59.32亿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

额为109.53亿元，占公司2018年6月30日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6.8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00亿元，占公司2018年6月30日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00%。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调整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2018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书面意见；

3、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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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

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抓住行业政策调整的有利时机，调整、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及时把闲置的电解铝产能置换到成本优势地

区，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经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第七届七次会议和2017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以电解铝产能指标向云南省富宁县投资建设电解铝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4

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

的《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与控股股东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云南绿色水电铝材一体化项目

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在电解铝产能指标转移后，公司需拆除相关生产设备。 为盘活废旧物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公司

决定以市场价格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新利达” ）销售拆除电解铝生产设备所产生的

废旧钢材，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000.00万元。

公司与新利达（含控股子公司）同属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先生兼任新利达法定

代表人，新利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申请行政许

可。

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召开了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 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崔建友先生、李炜先生、齐明胜先生、石洪新先生、程乐团先生回避了表决，该项交易取

得了公司独立董事严义明先生、曹胜根先生、翟新生先生、马萍女士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意见，均同意该

项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该事项为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不需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河南省永城市

4、住所：永城市新城区光明路

5、法定代表人：张伟

6、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48170669936XR

8、经营范围：矿山机械加工、修理；铸钢件及铸铁件生产、销售；矿山支护用品、橡塑制品、五金电料、化工产品（不含易

燃易爆危险品）、消防器材、有色金属（国家限制、限定经营的除外）销售；机电设备安装。

9、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10、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

财务数据

新利达成立于1998年，主营业务是机械制造、铸造以及新型建材、机电安装、防腐工程、商贸服务。 新利达近三年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 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336.3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7.05万元； 2017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25,000.3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005.90万元；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9,483.76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7.11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新利达资产总额29,290.6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5,017.43万元（未经审计）。

11、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同属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副总经理张伟先生兼任新利达法定代表

人。 新利达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12、履约能力分析：关联人财务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13、经查询，新利达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拆除用于指标置换的电解铝生产设备所产生的废旧钢材。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应遵守的原则

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双方有权依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对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收取合理

的费用，同时亦应履行相应的服务义务。

2、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价格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尚未与新利达签署相关协议，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与新利达根据市场价格签订相应的合同协议后实施交易。

2、付款安排：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安排付款事宜。

3、结算方式：现汇或银行承兑。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在电解铝产能指标转移后，公司需拆除相关生产设备。 公司进行此项交易，有利于盘活废旧物资，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

股东的利益。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项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该项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年初至披露日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万元）

采购材料

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17,356.47

销售物资 1,477.81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前，已取得了独立董事的

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认为： 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此项关联交易的背景及定价依据，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和价格符

合市场规则，符合投资者利益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问题，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在电解铝产能指标向云南转移后，将相关的电解铝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并将所产生的废旧钢材销售给河南神火集团新利

达有限公司，不仅有利于公司盘活废旧物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还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该项交易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事项。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

认可，董事会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该事项为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

内，不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意见；

4、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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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8月10日在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

光明路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崔建友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8年7月31日

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公司独立董事严义明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现场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曹胜根先生就会议提案行使表决权，公司独立董

事翟新生先生因出差无法出席现场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马萍女士就会议提案行使表决权，其余董事均为亲自出席），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公告编号：

2018-049）。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050）。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2018年度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其财务和经

营决策，担保风险可控。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召开事宜另行通知。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2018年

度贷款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前，已取得了独立董事的

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认为：

公司在电解铝产能指标向云南转移后，将相关的电解铝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并将所产生的废旧钢材销售给河南神火集团

新利达有限公司，不仅有利于公司盘活废旧物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还有利于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该项交易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该事项为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不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公司董事崔建友先生、李炜先生、齐明胜先生、石洪新先生、

程乐团先生为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四票同意，五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4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销售废旧钢材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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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721号）核准，公司

于2012年7月16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500,000股，发行价格为8.2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1,816,920,0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19,077,660.00元后的募集资金1,797,842,340.00元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

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7日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再扣除其他相关发行费用678,169.20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1,797,164,170.8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确认，并出具

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015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2012年度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2012年度使用1,051,692,597.74元，其中：用于煤炭资源整合项目597,032,497.90元，补充流动资金454,

660,099.84元。

2、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750,351,403.83元，其中：本年度利息收入4,206,770.10� 元，累计手续费

支出5,108.53元， 尚未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扣除的其他相关发行费用 （律师费、 验资费和股份登记费用等） 为678,

169.20元。

（三）募集资金2013年度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2013年度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扣划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律师费、验资费和股份登记费用等）为678,169.20元。

2、募集资金2013年度使用616,660,204.13元，其中：用于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20,891,937.22元，用于薛湖煤矿

铁路专用线项目94,012,462.26元，补充流动资金1,755,804.65�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500,000,000.00元。

3、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实际结余143,477,568.58� 元（含自有资金1,026,624.05元，累计利息收

入13,646,825.73元，累计手续费支出7,250.13元）。

（四）募集资金2014年度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2014年度使用 539,624,005.59� 元，其中：用于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 45,086,716.48� 元，用于薛湖

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 94,537,289.11�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0�元。

2、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 103,467,221.85元，其中：累计利息收入14,289,162.15元，累计手续费

支出 9,303.64元。

（五）募集资金2015年度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2015年度，公司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400,000,000.00元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募集资金2015年度使用 291,768,501.70元，其中：用于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7,940,914.20元，用于薛湖煤矿

铁路专用线项目283,827,587.50元。

3、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 216,304,519.78元，其中：累计利息收入17,870,154.93元，累计支付手

续费11,120.84元。

（六）募集资金2016年度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2016年度使用 21,352,959.24元，全部用于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

2、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195,178,599.21元，其中：累计利息收入18,097,393.60元，累计支付手续

费11,320.84元。

（七）募集资金2017年度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 48,706,859.10元，其中：用于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 50,000.00� 元，用于薛湖煤矿铁路

专用线项目 48,656,859.10�元。

2、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147,570,822.88元，其中：累计利息收入19,199,397.74元，累计支付手续

费14,242.21元。

（八）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1、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 53,597,188.59元，全部用于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

2、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结余94,013,099.01元，其中：累计利息收入19,238,985.46元，累计支付手续费

14,365.2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1年7月7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修订了《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及时知会保

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鉴于河南省煤炭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对小煤矿重组整合主体整合范围的调整和国家关于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

的政策变化，为解决公司部分骨干煤矿煤炭销售的运输瓶颈问题，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经2013年3

月22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第五届十八次会议和 2013年4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煤炭资

源整合项目部分剩余资金55,658,332.03元和购置井下紧急避险设备 （可移动式救生舱） 项目的募集资金692,261,

941.96元合计 747,920.273.99元及利息的用途变更为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和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其中：泉店

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投入资金73,800,000.00元，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投入资金674,120,273.99元。该事项已于2013

年3月26日在指定媒体披露，详见《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公告编号 2013-012）。

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公司子公司河南神火铁运有限责任公司、许昌神火铁运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于2013� 年 8� 月 21� 日分

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相关各方均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问题。

（二）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

户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余额 资金用途 存储方式

中国光大银行郑州东

风支行

77250188000093572 93,895,220.94

河南神火铁运有限责任公司薛

湖铁路项目建设

活期存款

中国光大银行许昌分

行

79920188000078977 117,878.07

许昌神火铁运有限公司泉店铁

路项目建设

活期存款

合 计 94,013,099.0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经2013年3月22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第五届十八次会议和 2013年4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将煤炭资源整合项目部分剩余资金55,658,332.03元和购置井下紧急避险设备（可移动式救生舱）项目的募集资金

692,261,941.96元合计 747,920.273.99元及利息的用途变更为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和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其

中：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投入资金73,800,000.00元，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投入资金674,120,273.99元。

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年 9月 4�日，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39,445,965.9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12】第 2316�号）。公司已于 2012�年

12月 31�日前实施了上述置换行为。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年10月21日，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监事会第五届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用于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募集资金674,120,273.99元中暂

时闲置的500,000,000.00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2014年10月14日，公

司已将500,000,000.00元人民币全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年10月16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三次会议及监事会第六届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用于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674,120,273.99元中闲置的募集资金

400,000,000.00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 个月。 2015年10月13日，公司已将

400,000,000.00元人民币全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结余117,878.07元，原因为公司在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及有效的原则使用

募集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致使募集资金使用出现节余。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94,013,099.01元，其中：93,895,220.94元存放于河南神火铁运有限

责任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117,878.07元存放于许昌神火铁运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上半年，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16,920,000.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3,597,

188.5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23,402,

316.0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47,920,273.9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1.16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期

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期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购置井下紧急避

险设备

是

688,000,

000.00

688,000,

000.00

0.00 0.00 0.00 -- -- 否 是

2、 用于煤炭资源整

合项目

是

652,796,

500.00

652,796,

500.00

0.00

597,032,

497.90

91.46 -- -- 否 是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550,000,

000.00

456,367,

670.80

0.00

456,415,

904.49

100.00 --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890,796,

500.00

1,797,164,

170.80

0.00

1,053,

448,402.39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

有）

补充流动资金 （如

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 计

1,890,796,

500.00

1,797,164,

170.80

0.00

1,053,

448,402.3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1、由于国家关于煤矿井下紧急避险

系统建设的政策发生变化，公司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以永久避难硐室和

临时避难硐室为主，公司已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再购置移动式救生舱。

2、 河南省煤炭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对小煤矿重组整合主体的整合范围进行

了调整， 公司煤炭资源整合项目中原计划收购28家小煤矿的经营性资产

（含采矿权），其中25家已经实施完毕，其余小煤矿因与其他小煤矿存在资

源重叠、压覆等情况，由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领导小组将其调整为由

省内其他国有煤炭骨干企业整合重组，公司不再继续出资收购其经营性资

产。 3、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

发【2016】7号)、《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

关于印发钢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

联产业 【2016】167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煤炭行业化解

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豫政【2016】59号）和《河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煤矿关闭退出实施方案的

通知》（豫政办【2016】154号）精神，按照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关于做好钢铁煤炭去产能公示公告工作

的通知》要求，河南省人民政府公示了我省2016-2018年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名单，部分资源整合煤矿将于2016-2018年关闭退出。

未达到预期收益的原因是：1、2012年5月4日， 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

组工作指导督查小组下发了《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督查小组

关于印发〈全省兼并重组小煤矿回头看活动方案〉的通知》（豫煤重组督

【2012】1号），要求全省兼并重组的小煤矿在进一步做好隐患排查、整改治

理工作后，严格按照兼并重组煤矿复工复产标准进行再检查、再验收，以全

面提升兼并重组小煤矿的安全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目前，

部分资源整合煤矿正在为复工复产的再检查、再验收做准备，尚不具备复

工复产条件。 2、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

意见》(国发【2016】7号)、《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煤

矿安监局关于印发钢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联产业 【2016】167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煤炭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豫政 【2016】59号）

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化解过剩产能煤矿关闭退出实

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6】154号）精神，按照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关于做好钢铁煤炭去产能公示

公告工作的通知》要求，河南省人民政府公示了我省2016-2018年煤炭行

业化解过剩产能关闭退出煤矿名单，部分资源整合煤矿将于2016-2018年

关闭退出。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购置井下紧急避险设备（可移动式救生舱）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原

因：

（1）政策变化及成本因素：2012年6月以来，国家关于煤矿井下紧急避

险系统建设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以自救器和避难硐

室为主；同时，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中的临时避难硐室的验收标准也发

生了变化，现行临时避难硐室的造价远低于移动式救生舱的购置成本。

（2）地质条件及使用效果：河南省境内煤炭资源普遍埋藏较深、井下

地质条件复杂，不宜建设大型矿井。 对于小型矿井来说，移动救生舱系大型

设备入井困难，实际使用中需要建设专门大硐室放置和来回拖动，使用不

便，而且容纳人员较少，日常维护成本较高。

根据《关于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

总煤装【2012】15号）、《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对〈福建煤监局、福建省

经贸委关于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方案请示〉 的复函》（煤安监司函

办【2012】20号）和《河南省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验收标准及评

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煤安避险【2012】1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和有关

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考虑到公司所属煤矿大多为小型矿井，且公司在建设

避难硐室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公司已用自有资金组织实施建设了避难硐

室。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已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再购置移动式

救生舱， 公司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以永久避难硐室和临时避难硐室为

主。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由原本用于购置井下紧急避险设备及煤炭资源整合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

为投资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及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中瑞岳

华专审字【2012】第2316号）。 2012年9月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39,445,965.9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

见。 公司已于2012年12月31日实施了上述置换行为。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适用

2013年10月21日，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监事会第五届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用于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募集资金674,120,

273.99元中暂时闲置的500,000,000.00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2014年10月14日， 公司已将500,

000,000.00元人民币全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14年10月15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2014年10月16日，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三次会议及监事会第六届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公司将用于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674,120,273.99元中闲

置的募集资金 400,000,000.00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

过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2015年10月13日， 公司已将400,000,

000.00元人民币全额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年10月15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结余117,878.07元， 原因为公司在项目实际建设

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及有效的原则使用募集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致使募集资金使用出现节余。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94,013,099.01元， 其中：93,895,220.94元存放

于河南神火铁运有限责任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117,878.07元

存放于许昌神火铁运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截止日期：2018年6月30日

编 制 单 位 ： 河 南 神 火 煤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泉店煤矿铁路

专用线项目

购置井下紧急避险设备及

用于煤炭资源整合项目

73,800,000.00 0.00 73,969,567.90 100.00

2014/12/

17

8,681,

818.01

未达

到

否

薛湖煤矿铁路

专用线项目

购置井下紧急避险设备及

用于煤炭资源整合项目

674,120,

273.99

53,597,

188.59

595,984,345.80 88.41

2018/12/3

1

未完工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747,920,

273.99

53,597,

188.59

669,953,913.70 - -

8,681,

818.01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1、煤炭资源整合项目变更原因：煤炭资源整合项目中，原计划收购28家小煤矿的经营性

资产（含采矿权），其中25家已经实施完毕，其余小煤矿因与其他小煤矿存在资源重叠、

压覆等情况， 由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领导小组将其调整为由省内其他国有煤炭骨

干企业整合重组，公司不再继续出资收购其经营性资产。

2、购置井下紧急避险设备（可移动式救生舱）项目变更原因：（1）政策变化及成本

因素：2012年6月以来，国家关于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井下紧

急避险系统建设以自救器和避难硐室为主；同时，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中的临时避难

硐室的验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现行临时避难硐室的造价远低于移动式救生舱的购置

成本。（2）地质条件及使用效果：河南省境内煤炭资源普遍埋藏较深、井下地质条件复

杂，不宜建设大型矿井。对于小型矿井来说，移动救生舱系大型设备入井困难，实际使用

中需要建设专门大硐室放置和来回拖动，使用不便，而且容纳人员较少，日常维护成本

较高。

根据 《关于煤矿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安监总煤装

【2012】15号）、《国家煤矿安监局办公室对〈福建煤监局、福建省经贸委关于煤矿井下

紧急避险系统建设方案请示〉的复函》（煤安监司函办【2012】20号）和《河南省煤矿

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验收标准及评分办法（试行）的通知》（豫煤安避险【2012】

1号）等有关文件要求和有关安全工作会议精神，考虑到公司所属煤矿大多为小型矿井，

且公司在建设避难硐室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组织实施建设了避难

硐室。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决定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再购置移动式救生舱，

公司井下紧急避险系统建设以永久避难硐室和临时避难硐室为主。《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已经2013年3月22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第十八次会议和2013年4月

16召开的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分别于2013年3月26日和2013年4月17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 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吨煤运输盈利

能力已超过预期，但因泉店煤矿火车销量未达到预期，导致泉店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未

达到预计收益。

薛湖煤矿铁路专用线项目因占地面积较大，沿线涉及村庄较多，个别村庄需整体搬

迁，协调难度较大，项目仍在积极推进中。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证券代码：

000933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9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彤程新材 60365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施金贵 徐重璞

电话 021-62109966 021-6210996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33号9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33号901室

电子信箱 securities@rachem.com securities@rachem.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886,549,604.31 1,876,311,647.91 5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069,795,990.79 1,170,828,450.69 76.7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5,350,353.90 34,391,116.10 264.48

营业收入 1,082,229,671.99 875,053,795.23 2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20,181,769.81 148,032,535.87 4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723,015.59 147,398,938.90 48.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68 13.49 增加3.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8 50.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7,67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RED� AVENUE� INVESTMENT�

GROUP�LIMITED

境外法人 50.27 294,570,000 294,570,000 无 0

Virgin���Holdings�Limited 境外法人 17.07 100,000,000 100,000,000 无 0

舟山市宇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0.24 60,000,000 60,000,000 无 0

BEST� LINKER���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4.27 25,000,000 25,000,000 无 0

曾鸣

境内自然

人

3.41 20,000,000 20,000,000 无 0

宋修信

境内自然

人

1.71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舟山市赛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23 7,187,500 7,187,500 无 0

舟山市翔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0.58 3,410,000 3,410,000 无 0

BEGONIA�GROUP���LIMITED 境外法人 0.54 3,150,000 3,150,000 无 0

舟山市顺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0.49 2,870,000 2,87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RED�AVENUE�INVESTMENT�GROUP�LIMITED�和

Virgin�Holdings�Limited�是发起人股东， 其实际控制人Zhang�Ning

女士和Liu�Dong�Sheng先生为夫妻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保持稳定增长，国内轮胎产量保持增长的态势。 公司积极开拓海外

市场，加大新产品推广力度，新客户、新产品销售大幅增长、高端产品的销售大幅提升，在现有产能下，高

端产品销售占比提升，充分利用了有限的产能。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1,082,229,671.99

元，同比增长23.68%，利润总额为276,154,261.11元，同比增长53.61%。 企业经营稳步、效益向好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奇化工开始20,000吨新产能的扩建，为下半年进一步提升全球市场份

额、增加销售打下基础。 公司研发部门继续加大与国际大客户的合作，共同开发响应未来欧盟法规新要

求的升级产品，建立更高的绿色产品行业标准。

目前公司提前布局新材料领域，着手进入通用型橡胶助剂产品领域，利用高科技研发优势，积极投

入开发环保生产工艺及技术，完成在轮胎橡胶助剂领域形成特种型加通用型的产品战略布局，进一步加

强全客层客户合作粘性。

公司研发团队深化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成果，针对高性能轮胎的需求及日益提升的环保理念，

积极研究开发适应未来形势的新型材料。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估计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变更，本集团管理层定期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

法进行评估。 管理层在本期评估中发现，应收合并范围外关联方款项的信用风险与第三方无重大差异。

2018年2月26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决

定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变更前，本集团对于应收合并范围外关联方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变更后， 本集团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以及单项金额重大未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合并范围外关联方

款项，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确定应收款项组合并计提坏账准备。 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变更系

会计估计变更，自2018年2月26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实行。该会计估计变更对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6个

月期间财务报表无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股票代码：603650� � � � � � � � � �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18-022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2日在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8月7日通过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加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报出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编制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 并按照有关上

市规则的要求作了恰当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02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603650� � � � � � � � � � �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18-023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7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12日（星期日）10:

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志京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18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要求，编制的彤程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报全文和摘要，内容如实的反映了公司的情况。 财务数据方面，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客观地、如实反映了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02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603650� � � � � � � � � �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18-024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要业务板块为化工、精细化工材料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相关贸易业务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

及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8年半年度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吨） 销售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自产酚醛类树脂 38,155.01 34,801.54 71,908.44

自产其他产品 9,414.12 9,306.97 8,557.28

贸易类产品 12,384.15 27,696.10

二、主要化工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2018年半年度公司主要化工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吨）

2017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

吨）

变动比例（%）

自产酚醛类树脂 20,662.43 14,765.64 39.94

自产其他产品 9,194.49 8,323.09 10.47

贸易类产品 22,364.15 17,138.05 30.49

自2018年上半年以来，由于市场因素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公司主要产品平均售价的上涨。

同时，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大新产品推广力度，新客户、新产品销售大幅增长、高端产品的销

售大幅提升，也影响产品平均售价提高。

（二）2018年半年度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料

采购均价（元/吨）

增减变动比例（%）

2018半年度 2017半年度

苯酚 8,493.35 6,305.02 34.71

报告期内主要原料的价格随着原油上涨而上调。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18年半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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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882号”《关于核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58,8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32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24,416,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5,506,550.47元，上述资金于2018年6月21日到位，并经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安永华明（2018）验字第61200492_B01号《验资

报告》。

截至2018年6月30日，除已支付保荐及承销费用38,870,000.00元外，本公司尚未对募集资金进行

使用，可用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685,546,000.00元（包括部分尚未支付的上市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开设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并于2018年6月22日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备注 币种 账户余额 (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第四支行

31050165360000001616 募集资金专户 CNY 20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外滩支行

97450078801600000114 募集资金专户 CNY 181,007,6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长阳支行

512903764610212 募集资金专户 CNY 161,538,400.00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715045340011 募集资金专户 CNY 143,000,000.00

合计 - - CNY 685,546,000.00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开始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明细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没有发生变更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550.66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华奇化

工年产

20,000

吨橡胶

助剂扩

建项目

否 5,500.00 5,500.00 - 0.00 0.00 - - - - 否

华奇化

工年产

27,000

吨橡胶

助剂系

列扩建

项目

否

20,

000.00

20,000.00 - 0.00 0.00 - - - - 否

生产设

备更新

提升项

目

否

14,

300.00

14,300.00 - 0.00 0.00 - - - - 否

企业智

能化建

设项目

否

12,

600.76

12,600.76 - 0.00 0.00 - - - - 否

研发中

心升级

项目

否

15,

149.90

15,149.90 - 0.00 0.00 - - - - 否

合計 -

67,

550.66

67,550.66 - 0.00 0.0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公司代码：

603650

公司简称：彤程新材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